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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學生權利保障長期以來繼受德國特別權力關係的影響，對於受教權利的侵害，僅限於退學或類似之處分，方得提起訴願、行政訴訟等救濟。其餘學校措施，乃透過校內申訴制度處理。時至今日，司法院大法官公布了釋字六八四號解釋：「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才改變了行政救濟範圍，與過去解釋強調學生之受教權之保障，限於學生身分的剝奪始得提起行政救濟不相同。本文針對「受教權」整理出德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的繼受，其本身相關理論的變化，以釐清大法官對「受教權」前後認知之不同所在。同時處理受教權問題在於傳統憲法解釋理論並未認識基本權利條款「保護範圍」的概念，來理解基本權利侵害來源與防禦對象之不同，而應有保護領域新的認識。人民「生活領域」的範圍是什麼，憲法「保護範圍」就是什麼的觀念，憲法基本權利新的觀察角度，發現侵害來源不僅來自國家，更來自「社會」的侵害。「大學」或「私立大學」，亦會侵入個人「受教育」的領域範圍，構成侵害。侵害的來源在變，基本權防禦的對象也要改變，基本權利的保護範圍，自然必須延伸至大學自治的領域，不得以大學自治之名，而迴避司法審查。
關鍵詞：基本權利、受教權、憲法解釋

壹、前言

司法院大法官公布了釋字六八四號解釋：「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大幅擴張了行政救濟範圍，與過去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強調學生之受教權僅限於退學處分方能提起行政救濟極不相同。本文針對「受教權」整理出德國特別權力關係理論的繼受，其相關理論的變化脈絡，以釐清大法官對「受教權」前後認知之不同所在，並提出新的理論以解決以上問題。特別針對侵害來源提出探討，當不僅來自國家，更來自大學自治的侵害。基本權防禦的對象也要改變，基本權利的保護範圍，自然必須延伸至大學自治的領域。
貳、我國法律對「特別權力關係」的繼受
在憲法保障人民生活的實際領域之下，基於人民權利如受侵害，根據「有權利，必有救濟」的法理，自然必須透過憲法適當的程序給予救濟，以落實對於憲法權利保障的目的。直接承認人民對於權利或利益之侵害救濟權利，其本身之救濟權，屬於憲法「程序保障」之功能，以實現「法治國」的原則。
我國校園關係長久以來，被繼受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所籠罩，特別權力關係的起源，是法治國之下的反動產物，在法治國之下，國家機關依法行政，實行國會保留原則，然而必須與當時現存勢力底下的君權取得妥協，這種妥協結果發生在君權與國會抗爭之際，造成「行政保留」的結果。
因此，在行政保留的範圍內，相關事項自然不受國會法律的約束，該範圍所及的內部成員，自然亦不得依國會法律而尋求救濟，與一般的法律關係形成極大的差異。

一、「特別權力關係」之繼受

 我國繼受了德國二次大戰前的特別權力關係的理論，而將這種關係涵蓋到三個領域之內：
第1、 公法上的勤務關係。例如：公務員、軍人、警察。
第2、 公法上之營造物利用關係。例如：公立圖書館、公立醫院。
第3、 公法上特別監督關係。例如：國家對於公共團體、國家對於特許事

業之監督等。

 這三種領域所成立的特別法律關係的基礎，有的是基於法律強行規定，有的是基於當事人同意。
而在我國校園裡，學生與教師在適用特別權力關係上分別有不同的結果。就教師方面，不分公立學校或私立學校教師，其與學校關係不論是「私法契約」或「行政契約」
，在我國法院實務上，皆承認有權提起訴訟救濟，差異只是向「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提起罷了。

可是，學生「受教育」方面，目前尚無向法院提起訴訟的救濟之機會，可說是完全適用特別權力關係。
但無論教師或學生，在面對行政權獨大的校園關係當中，受到「特別命令」
的拘束則是處境相同。換言之，由於校園行政機關擁有「特別命令」的制訂權，使教師與學生的校園權力關係，都處於當事人不平等、義務不確定並且違反特別規則之下還須受到處罰的不利情況。
二、「特別權力關係」之修正----Ule「基礎關係」理論

 「基礎關係與管理關係」理論是Ule於一九五六年於德國公法學教授協會發表的主要理論，又被稱為「外部關係與內部關係」理論，Ule首先將特別權力關係區分成兩種關係：凡是牽涉到發生、變更、或終止特別權力關係的身分上行為，只要是動搖了特別權力關係的存續基礎，即屬於「基礎關係」。另外，行政機關為達到特定管理目的而制訂的「行政規則」，即屬於機關內部的指示作用，不牽涉到成員的身分存續基礎，則算是「管理關係」。

 「基礎關係與管理關係」區分的實益，在於增加司法救濟的管道，以減少特別權力關係對人權的侵害範圍。因此，Ule的作法其實很簡單，即將造成影響「基礎關係」的處分，劃歸為行政處分，得使當事人能夠尋求行政救濟。而特別權力關係仍在「管理關係」定義下仍保有絕大領域。換言之，仍不許其尋求司法程序之救濟。

Ule「基礎關係與管理關係」的提出，的確開始瓦解了特別權力關係理論，使得這項理論不再牢不可破的盤據在法治國原則底下。但是，Ule所未解決的，仍是如何清楚的區分這兩種關係，同時如果在「管理關係」之下的逐次處分加以累計，造成退學或免職之結果，影響「基礎關係」，雖然最後一項處分是輕微的記過或申誡，但仍造成「基礎關係」的改變。此一處分類型，若無法取得救濟之機會，實非事理之平。

三、「特別權力關係」之再修正----德國憲法法院「重要性」理論

所謂的「重要性理論」，簡要言之，就是將「法律保留原則」引進到特別權力關係涵蓋之事項當中。在特別權力關係之下，即使當事人之間是不對等的關係（監獄與受刑人、學校與學生），只要對當事人的基本權利的重要事項加以限制（監獄對於受刑人書信的留置侵害監獄人通訊自由），就必須如同一般人的基本權利限制一樣，必須藉由法律限制而不得委由行政機關為之。
德國憲法法院在一九七二年「監獄留置受刑人書信」一案中，
表明了「對受刑人基本權利的限制也只能經由法律或基於法律加以限制」。引進了「法律保留原則」，適用於特別權力關係當中，而在同一年的「專科醫生認定案」判決，以及後來的「性教育課程案」判決
、「升級及退學案」判決
等中，更具體的提出「重要性理論」這樣的名詞。「重要性理論」的提出，最大的功能是破除了特別權力關係是法律不可觸碰的神話，成為法治國家裡的神秘禁區，形成真正的「依法統治」（rule of law）。換言之，是以「合法性控制」來達到人權保障的目的。

  但是「重要性理論」本身也不是毫無問題，主要是「重要性理論」必須清楚界定行政權與立法權的界限，才能討論「法律保留原則」適用範圍。此外，「重要」的定義必須清楚，才能進一步討論內涵及範圍，德國憲法法院在「學校性教育案」判決之中，認為所謂「重要性」是指：「只有涉及到個人為法律所保護的範圍受侵害時，（法律保留）實屬正當。」
法律所保留的範圍就是基本權的範圍，如給付行政即不是法律保留的範圍。因此這裡討論的重點在於教育權的性質究竟是干預行政還是給付行政的問題。而德國憲法法院在「學校開除學生案」判決中，認為：「法律保留的範圍應依規範相對人之基本權受影響的深度而定。」
因此討論的重點就在於開除學生之後對於該學生所造成的影響深度，而不是對於教育權的法律性質加以討論。因此這裡所產生的問題，到底所謂的「重要性理論」是以對基本權利的重要範圍造成影響，還是對於基本權利的影響之深度很重要。因此，是重要性的「範圍」決定「內涵」？還是「內涵」決定「範圍」？這個部分是「重要性理論」未交代的地方。

四、「大學自治監督」憲法解釋的粗糙----合憲性的控制的實際

我國經由「憲法委託」在憲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全國公私立之教育文化機關，依法律受國家之監督。」因此，除了應准許校園成員可尋求司法救濟之外，更應賦予校園有「自治權能」，所以大法官強調：「為保障大學之學術自由，應承認大學自治之制度，對於研究、教學與學習等活動，擔保其不受不當之干涉，使大學享有組織經營之自治權能，個人享有學術自由。」
因而，立法機關必須有義務形成得以使校園能夠實行自治的制度，以避免來自國家機關不當之干預，
所以立法機關於立法時，應就校園自治事項僅採取低密度規範，以維持校園高度自治，並且不可有逆向之作為，阻礙校園自治，否則違憲審查機關，仍將宣告該規範違憲。
而對於行政機關干預與監督權力，立法機關則應採取高密度規範，防止不當之干預。
大法官認為：「自治權之範圍，應包含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之學術重要事項。」
對大學課程的定位，大法官認為：「因直接與教學、學習自由相關，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
因此：「國家對於大學自治之監督，應於法律規定範圍內為之，並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法律保留原則。」
大法官對於國家行政監督僅僅採取低密度的法律保留原則，對行政監督其介入之方式，僅於解釋文宣告以「法律保留」與「憲法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的方式，並無對於立法機關將大學自治的行政監督「範圍」及「方式」，以及不得影響「學術自由」與但同時應保障「受教權」的基準考量進來，顯然這段解釋仍過於粗糙，實有更進一步補充之必要。

叁、受教權之救濟所面臨的問題---以釋字五六三解釋為例
一、釋字五六三號解釋的內容



本案解釋主文，共計有三個段落，共八三九個字，非常精簡。本文為避免斷章取義，並摘要出解釋原文，將其整理為下面五項重點：

（一）、釋字五六三號主要的憲法基礎在於「講學自由」。

  大法官認為：「憲法第十一條之講學自由賦予大學教學、研究與學習之自由，並於直接關涉教學、研究之學術事項，享有自治權。」

（二）、基於「講學自由」應此有「大學自治」，國家不得侵害。

 大法官認為：「國家對於大學之監督，依憲法第一百六十二條規定，應以法律為之，惟仍應符合大學自治之原則。是立法機關不得任意以法律強制大學設置特定之單位，致侵害大學之內部組織自主權；行政機關亦不得以命令干預大學教學之內容及課程之訂定，而妨礙教學、研究之自由，立法及行政措施之規範密度，於大學自治範圍內，均應受適度之限制 (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號及第四五○號解釋) 。」

（三）、基於「大學自治」，所以大學可以自行決定學生「畢業條件」。

大法官說：「大學自治既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則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自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

（四）、本案大學通過之係爭「資格考要點」屬於「大學自治」範圍。

大法官說：「國立政治大學於八十五年六月十四日訂定之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規定，各系所得自訂碩士班研究生於提出論文前先行通過資格考核 (第二點第一項) ，該校民族學系並訂定該系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要點，辦理碩士候選人學科考試，此項資格考試之訂定，未逾越大學自治之範疇，不生憲法第二十三條之適用問題。」

（五）、大學對「學生退學」事項亦屬於「大學自治」範疇。

 大法官認為：「大學學生退學之有關事項，八十三年一月五日修正公布之大學法未設明文。為維持學術品質，健全學生人格發展，大學有考核學生學業與品行之權責，其依規定程序訂定有關章則，使成績未符一定標準或品行有重大偏差之學生予以退學處分，亦屬大學自治之範疇；立法機關對有關全國性之大學教育事項，固得制定法律予以適度之規範，惟大學於合理範圍內仍享有自主權。」
二、釋字五六三號解釋之缺失之一：「解釋邏輯」的問題

（一）、套套邏輯，循環論證：

本案當事人之不服遭學校退學的主要理由，就是「大學自治」，亦不得侵害學生受教權。換言之，大學亦無權力於自治範圍內，將學生退學。
但是，觀諸大法官之解釋回應當事人的重點為：「大學因為有自治權，所以可以將學生退學。」當事人的根本的問題是：「為什麼基於大學自治可以把學生退學？」大法官回答演變成：「因為可以自治，所以可以退學。」所以並沒有真正的回應了聲請人的爭議，成為並無交集的解釋。

（二）、「畢業條件」等同於「退學條件」:

   本案聲請人聲請解釋的標的是：「學位授予法」與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授予學位、畢業資格的規範中，卻在其中規定「退學條件」，是否具有「不當連結」的問題。而大法官卻僅聲稱：「大學自治既受憲法制度性保障，則大學為確保學位之授予具備一定之水準，自得於合理及必要之範圍內，訂定有關取得學位之資格條件。」而直接導出合憲結論：「該校民族學系並訂定該系碩士候選人資格考試要點，辦理碩士候選人學科考試，此項資格考試之訂定，未逾越大學自治之範疇，不生憲法第二十三條之適用問題。」大法官雖然聲稱不違反「比例原則」，但僅以「形式」審查，卻不對規範條文作「實質」審查，
與憲法二十三條的「目的正當」、「手段必要」、「限制妥當」之三項檢驗內容，
卻無交代合理之審查過程，實難平眾議。

三、釋字五六三號解釋之缺失之二：「解釋方法」的問題

（一）、本案所「涉及」的憲法基本權利為何？

 本案聲請人所主張的權利為「受憲法保障之教育權」，被大學侵害而提起之釋憲案。大法官似乎有意忽略，或刻意解釋本案涉及到的基本權利僅有「學習自由」。從憲法第十一條導出的「學習自由」，是從「大學自治」得來的，包含：研究、教學與學習三項自由。因此，本案學生所享有的是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所導出的大學自治下的學習自由。

（二）、系統與系統錯誤：

憲法第十一條講學自由所保障的「保護領域」是在「自由表達」，因此而得到的相關「制度性保障」，如「大學自治」，研究自由、教學自由，甚至學生學習的自由，都在於保護同一個領域，即所謂「自由表達」的領域概念，差異只是手段與方式的不同。而保護的主體，也是基於「表達主體」者的可能範圍，是研究者、教學者、學習者。因此，保護的強度、利益衡量上即造成若干差異。例如：老師對學生的「學業評量」，僅有在「判斷或裁量顯然不當時，得予以撤銷或變更。」
但是，憲法「受教權」所欲「保護範圍」在於「接受知識、技能使自我提升的生活領域」，國家應使人民不受侵害，及應提供足夠的資源完成教育。與「自由表達」屬於不同的「保護範圍」，所欲保障的「生活領域」，自屬不同對象、不同主體、不同手段。因此，憲法「受教權」根本不是從憲法十一條所欲保障的「自由表達」的條文所導出的權利。而應屬於基本權利非列舉、不成文的二十二條概括性保障權利。

（三）、是否有對於人民基本權利造成侵害？

   學校對學生的「退學處分」是否是一項對於「受教權」之侵害？ 退學是將學生強制離校的最嚴厲處分，使學生與該校產生隔絕的強制處分。因此對於「受教權」不僅受到影響，甚至還造成嚴重後果。而大法官幾乎對於憲法保障之權利「選擇性失明」，僅以「此項資格考試要點之訂定，未逾越大學自治之範疇，不生憲法第二十三條之適用問題。」幾乎對於退學之「侵害」視而不見，似乎認為在大學自治之下，即不會有侵害學生權利之情況發生。相對大法官對在大學自治之下的其他成員的權利，如：「教師升等」而認為「於教師之資格等身份上權益有重大影響……」，
相對於學生退學處分卻與教師升等之侵害認定之標準差異極大，令人殊難理解。

（四）、保護方式與侵害審查

對於基本權利之國家之保護義務，可導出本文前所介紹的各種「功能」解釋，大法官自可以功能導出國家機關的各項義務與關規範審查密度，如：「法律保留原則」
、「法律授權原則」、「授權明確性原則」、「層級化保留原則」
或引用外國理論如德國「重要性理論」等，
自然應做相關規範的合憲與否之「形式」與「實質」審查。大法官於解釋文之中僅以「大學依其章則對學生施以退學處分者，有關退學事由及相關內容之規定自應合理妥適……。」如此鬆散的的規範密度要求，輕輕帶過。而在程序上僅要求「其訂定及執行並應踐履正當程序。大學法第十七條第一項：「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並出席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同條第二項：「大學應保障並輔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並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以保障學生權益」，係有關章則訂定及學生申訴之規定，大學自應遵行，乃屬當然。」僅要求有學生代表、自治團體參與、申訴制度之建立等事項，可說是對國家保護義務的「最低要求」，對學生「受教權」的「最大侵害」而大法官所採取的審查基準卻是「最低要求」，大法官本身是否違反「不足禁止原則」，本文實採肯定立場。
肆、釋字六八四號解釋對學生權利救濟的改變
一、學生特別權力關係的解凍：從Ule到德國憲法法院。
有別於過去大法官的立場，對於學生權利救濟僅能以「基礎關係」的身分權利受到侵害為限，這次三位聲請人分別是受到若干不利的學校措施，其一係為了跨院選修某一門課程，但學校因該生非屬於商學院之學生EMBA學生而遭否准，該生提起申訴、訴願不受理及行政訴訟遭不合法而駁回。其二係為某位學生欲在校園裡張貼力挺某位政治人物之海報，但學校課外活動組基於適逢公職人員競選期間，違反國家法令為由而拒絕該生於公佈欄之張貼行為，該生提起申訴、訴願不受理及行政訴訟遭不合法而駁回。其三係該生以必修成績不合格導致無法畢業，主張成績評定不公而提起提起申訴、訴願不受理及行政訴訟遭不合法而駁回。

這三位學生都屬於校園內部「管理措施」而非「基礎關係」，大法官皆認為仍可以提起訴訟而進行行政救濟。如前文所述，相當程度採取德國憲法法院的「重要性理論」，誠如釋字六八四號解釋文所言：「惟大學為實現研究學術及培育人才之教育目的或維持學校秩序，對學生所為行政處分或其他公權力措施，如侵害學生受教育權或其他基本權利，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換言之，就德國特別權力關係的變化脈絡，已經從Ule「基礎關係與管理關係」理論，進入到德國憲法法院的「重要性」理論。
二、受教權的保護領域擴大
大法官於釋字六八四號解釋明白指出：「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學生所受處分係為維持學校秩序、實現教育目的所必要，且未侵害其受教育之權利者（例如記過、申誡等處分），則除循學校內部申訴途徑謀求救濟外，尚無許其提起行政爭訟之餘地。……本於憲法第十六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仍應許權利受侵害之學生提起行政爭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在此範圍內，本院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應予變更。」職是之故，究竟記過與申誡有無侵害學生權利，從釋字三八二號解釋到釋字六八四號解釋有著完全不同的認定，甚至於大法官直言釋字三八二號解釋應予變更。
    對於基本權利「保護範圍」的觀念，應該建立是基於人民的「生活領域」。「生活領域」的範圍是什麼，基本權利「保護範圍」就是什麼的觀念。「保護範圍」應涵蓋人民所有「生活領域」的總和。建立起確定人民的「生活領域」即確定憲法基本權利的「保護範圍」觀念。因為，現代人民的「生活領域」，是一項客觀上「可得而知」的範圍，「生活領域」的內容，是瞭解後能確認的內容，因此憲法基本權利的「保護範圍」，雖然將隨時代的變遷而變遷，但是解釋上又不會失去客觀標準。因此，就憲法基本權利而言，沒有不保護的「生活領域」，各國基本權利的條款容或有差異，但是其加起來的「保護範圍」之總和，應等於各國人民的「生活領域」。因此，大法官於六八四號解釋中把「選課」、「張貼海報」、「成績評定」透過解釋進入到受教權的保護領域，顯已運用了新的基本權利的解釋方法，值得讚許。
三、大學專業判斷做為受教權救濟的界限
大法官解釋學生受教權之同時，仍不忘維護學術自由之保障：「為避免學術自由受國家不當干預，不僅行政監督應受相當之限制（本院釋字第三八０號解釋參照），立法機關亦僅得在合理範圍內對大學事務加以規範（本院釋字第五六三號、第六二六號解釋參照），受理行政爭訟之機關審理大學學生提起行政爭訟事件，亦應本於維護大學自治之原則，對大學之專業判斷予以適度之尊重（本院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參照）。」依過去司法院之釋字第三八零號解釋、第四五零號解釋，大法官對大學自治的範圍計有下列幾項：（1）.「大學課程」，因直接與教學、學習自由相關，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
（2）.「畢業條件」，畢業之條件係屬大學自治權範疇。
（3）.「組織經營」之自治權能。
（4）.「其他」重要學術活動：「保障範圍並應延伸至其他重要學術活動，舉凡與探討學問，發現真理有關者，諸如研究動機之形成，計畫之提出，研究人員之組成，預算之籌措分配，研究成果之發表，非但應受保障並得分享社會資源之供應。」（5）.教學與學習事項：「教學與學習範疇之事項，諸如課程設計、科目訂定、講授內容、學力評定、考試規則、學生選擇科系與課程之自由。」（6）.學生自治。（7）.大學內部組織，設置與課程相關之單位。（8）.教師聘任及資格評量，依法聘任適當之教學人員。

在不影響大學自治情況之下，為保護受教權大法官已經試圖做了某種的整合努力：在屬於社會領域之中的大專院校，其存在之價值之一在於「學術自由」，因其具有完成國家教育任務之性質及保障學生「受教權」之社會價值，因此，憲法必須對兩種社會價值加以「整合」。「整合」的作用乃是在於使「學術自由」與「受教權」能夠共存於社會領域當中，使其不致「保護一方價值而犧牲另一方之價值」。以德國憲法理論praktishe Konkordanz為例，在建構學術自由的制度性保障時，必須把校園的每個分子其存在當成本質目的，使各個分子和諧地參與，是人性尊嚴所不可或缺的內涵。
伍、以「受教權」保障為核心的「學術自由」法制---代結論
過去所欲保障的基本權利主體，在「國家」、「社會」、「人民」三元論的基礎之下，大學作為社會，同時為基本權利的保護範圍，享有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之權利，但亦會成為對人民作為其構成份子的教師有所侵害，此時，憲法基本權利的保護範圍，自然必須延伸至大學自治的領域，而防止大學不當之侵害人民之基本權利。不得以大學自治之名，而迴避司法審查。

國內研究往往會忽略了新的問題意識。因此，國內對於基本權利的解釋上，往往陷入了理論的迷思，而忽略了我國和洛克、孟德斯鳩、盧梭的時代不同了，我國所面臨的問題也不同了。洛克的時代，人民的侵害來自國家，其實就是君王。人民對國家的要求當然是免於侵害，主張防禦權。洛克到了二十一世紀，看到了是學校把學生退學，是社會在侵害人民，恐怕對「權利」的看法會大不相同，對國家給付義務、保護義務，恐將會重新改寫。洛克保障人民的想法是不會改變的，只是十七世紀的問題與二十一世紀的問題不同，洛克對國家的謹慎管制消極的態度當然會隨著時代的更迭而變化，這個時代，人民當然需要政府保護，所以，憲法基本權利解釋的上，當然要隨著時代而有所不同。
從「受教權」的領域範圍研究，亦能瞭解「受教權」應發揮的功能有哪些，包括：受教平等權、受教自由權、受教參政（與）權、受教受益權等等。這些結合「領域」及「功能」的基本權利，能夠使基本權利的討論更加系統化。在領域範圍上，必須以學生全部的「學習歷程」為範圍，方能夠成完整的「受教權」保障的領域範圍。舉例而言，大專生「受教權」的開始，應該從「入學考試」作為討論之起點，舉凡資格限制、名額多寡、錄取標準等等，都是「受教權」涵蓋之範圍，此階段最常以「平等權」作為檢驗之標準。進而，大專生之「受教權」以畢業作為結束，此時修業年限、資格考試、成績評等亦都被「受教權」所涵蓋，此時往往以「自由權」（選擇何時畢業）作為侵害防禦的基礎。同時。跨越這其間的「受教權」保護範圍，自然也包括提供良好的師資、設備、場所等範圍，這些部分涉及到以給付為訴求的「受益權」問題。憲法基本權利新的觀察角度，發現侵害來源不僅來自國家，更來自「社會」的侵害。「大學」或「私立大學」，亦會侵入個人「受教育」的領域範圍，構成侵害。侵害的來源在變，基本權防禦的對象也要改變，基本權利的保護範圍，自然必須延伸至大學自治的領域，不得以大學自治之名，而迴避司法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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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西德聯邦法院判決：對於公務員財產請求方面容許其提起行政訴訟E. Bverw G Bd. I. 1955 Nr. 76. S270（公務員請領退休金判決）、E. Bverw G Bd. I. 1958 Nr. 2. S4（領退休金核算判決）E. Bverw G Bd. I. 1956 Nr. 81. S288（公務員請求災害補償判決）。此外，內部調職命令不得提請行政訴訟E. Bverw G Bd. I. 1955 Nr. 76. S270（調遷命令非行政處分）。


� 請參閱，李建良著，「遭留校察看的私校學生-----公權力之授與、學校與學生間之法律關係及其行政爭訟」，月旦法學雜誌別冊-----公法學篇，（台北：元照出版公司，民國八八年一月，出版一刷）頁82。


� 陳新民，前揭書，頁105。


� BverfGE 33,1


� BverfGE 47,46


� BverfGE 58,257


� 同前註，BverfGE 47,46。


� 同前註，BverfGE 58,257。


� 另請參閱，蔡震榮著，「特別權力關係和基本人權的限制」，警政學報，二十七期（民八四年），頁5以下。


� 釋字第三八零號解釋，民國八十四年五月。


� 關於大學自治權，立法院於八十三年通過的「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


�請參閱，釋字第四五零號解釋：「大學於上開研究教學相關之範圍內，就其內部組織亦應享有相當程度之自主組織權。各大學如依其自主之決策認有提供學生修習軍訓或護理課程之必要者，自得設置與課程相關之單位，並依法聘任相關之教學人員。為大學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及同法施行細則第九條第三項明定大學應設置軍訓室並配置人員，負責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此一強制性，有違憲法保障大學自治之意旨…..」。


� 有學者將行政方面對學校的監督，分為「適法性監督」（Rechtsaufsicht）與「妥當性（或專業）性監督」（Fachaufsicht），前者僅就違法事項監督不涉及妥當性，後者除了要求被監督者須合法之外，還要求依照上級機關的專業判斷，而決定其行為妥不妥當。請參閱顏厥安、周志宏、李建良著，「教育法令之整理與檢討-----法治國原則在我國教育法制中之理論與實踐」，（台北：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民國八五年）頁195。


� 同前註，釋字第三八零號解釋。


� 同前註，釋字第三八零號解釋。


� 同前註，釋字第三八零號解釋。


� 見聲請人夏允方聲請解釋書：「聲請人夏允方之受憲法保障教育權，受原處分機關國立政治大學以未有法律授權之考試侵害，擬聲請解釋該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牴觸憲法。」，收錄於大法官五六三號解釋。，及當事人夏允方行政法院判決書：「……大學法第一條第二項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之保障，並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此項原則乃在對於進入校園妨礙研究教學者，命其退出，而非令校方或由校方授權各系所得任意訂定剝奪學生求學資格之規定……」請參閱，行政法院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三四九○號判決書。


� 大法官針對集會遊行法的「實質審查」說理，詳盡而周密，請參閱大法官釋字四四五號解釋。


� 有關憲法二十三條「比例原則」的檢驗標準，請參閱大法官釋字第五五一號解釋：「人民身體之自由與生存權應予保障，為憲法第八條、第十五條所明定，國家為實現刑罰權，將特定事項以特別刑法規定特別之罪刑，其內容須符合目的正當性、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方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另見大法官釋字四七六、五四九號解釋。


� 請參閱大法官釋字第三八二號解釋，司法院，民國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布。


� 請參閱，大法官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司法院，民國八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公佈。


� 請參閱，廖元豪，「走自己的路---大法官『法律保留本土化』之路」，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58期（2004年5月），頁21-40。


� 請參閱，法治斌，「獨立於大法官解釋之外之司法審查：平台北高等行政法院89年度訴字第1833號判決」，收錄於氏著資訊公開與司法審查：行政法專論，（台北市：正典出版公司，一版，2003年），頁103。


�請參閱，項程華，「學生權利救濟憲法保障制度之研究---試評我國大專院校學生申訴制度」，僑光學報，第21期（2003年7月），頁176。


�大學課程的定位，大法官認為：「因直接與教學、學習自由相關，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


�大法官認為，「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畢業」之規定，涉及對畢業條件之限制，致使各大學共同必修科目之訂定實質上發生限制畢業之效果，而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五條及學位授予法第二條、第三條規定，畢業之條件係屬大學自治權範疇。


�大法官認為：「為保障大學之學術自由，應承認大學自治之制度，對於研究、教學及學習等活動，擔保其不受不當之干涉，使大學享有組織經營之自治權能，個人享有學術自由。」


�大法官認為：「各大學如依其自主之決策認有提供學生修習軍訓或護理課程之必要者，自得設置與課程相關之單位，並依法聘任適當之教學人員。」





